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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装订顺序目录

序号 资料名称

1 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（附件 1）

2 企业信用报告（企业自行在深圳信用网上打印完整版报告并盖章）

一、基本素质资料

3

1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公司成立时间不得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）

2)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证书或其他专业施工总承包资质证

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等复印件

注意：此项只能选择一项施工资质作为最终考核指标，以水利资质为首选，无

水利资质的可选择其他专业资质作为考核指标，下列所有考核指标将依据此项

选择的资质作为考核标准。

4

1)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

2)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

3)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

5

能够充分运用办公自动化（如 OA等）信息系统对企业人力资源、档

案资料、财务、办公等进行管理的相关系统截图或企业门户网站截

图，截图中必须显示公司名称。

二、管理水平资料

6

1)经营、人事、财务、档案制度文件复印件（若质量、环境、职业

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齐全，则无需准备此材料）

2)安全文明施工及应急管理预案的制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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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1)提供近一年为员工在深圳市内缴纳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和生

育保险情况证明

注意：可提供社保部门开具的缴纳情况证明或企业近 1年中 6月和 12 月共计 2

份社保缴费凭证

2)提供近一年民工工资转账记录证明材料

3)提供近三年内员工岗前、继续教育或安全等培训相关证明材料，

至少提供 2 个类别的培训证明材料（包括培训计划、培训签到表或

其他证明开展上述培训的情况说明）

8

1)提供近三年内企业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证明材料（包括新闻报道、

宣传图片或相关活动情况介绍）

2)提供企业在参与深圳市抢险救灾或社会其他公益活动的证明材料

（包括新闻报道、表扬信、感谢信、合同等）

三、经营能力资料

9
提供近三年内项目合同及中标通知书复印件，合同中需体现出合同

额

10 提供近三年内税务局出具的纳税证明

四、信用记录资料

11

1)提供企业获得深圳市级或以上水利类奖项、水利行业主管部门、

社会团体等单位颁发的获奖证明或表彰文件

2)提供企业获得深圳市级或以上非水利类奖项、非水利行业主管部

门、社会团体等单位颁发的获奖证明或表彰文件

12

1)提供近三年内深圳市税务机关颁发的纳税信用等级证明材料，提

供最高等级即可

2)提供近三年内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

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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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提供近三年内业主出具的履约证明

14

企业近一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得30分。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违法违

规、不良行为的规定，有受刑事判决的不良行为每起扣15分、行政处

罚的不良行为每起扣10分、其他不良行为的每起扣5分（以各级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执行监督机构通报的信息为准，同一行为按

最重的扣分）

注意：此项无需提供资料。

五、科技建设资料

15 提供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企业技术创新规划方案文件

16 提供技术创新成果相关证书

注：本表中所要求的“近三年”为 2019 年 1 月 1 日-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“近

一年”为 2021 年 1 月 1 日-2021 年 12 月 31 日；无注明时间节点的，可提供任

意年限的资料。


